
采购需求 
一、项目背景 

为了适应新时期养老发展事业需要，进一步提升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养老

服务事业专业化、社会化水平，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

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琼府办〔2019〕144号）和省民政

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养老机构公办民营实施

办法（试行）的通知》（琼民发〔2018〕10号）精神，县人民政府决定对福利

中心养老院、福利中心养老院红毛分院、福利中心养老院湾岭分院（下面简称

3家养老院）、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营根镇日间照料中心以及黎母山镇日间照

料中心按照托管的方式投入运营。为保证托管项目工作顺利推进，特制定此需

求。 

本项目的服务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22年 3 月 31日 

二、项目位置 

（一）3家养老院 

1.福利中心养老院位于琼中县玉锦大道 11号，建成于 2016年。福利中心

养老院分为两个区，即养老院 1区、中心养老院 2区，总建筑面积 3649平方

米。养老院 1区楼高两层，建筑面积 1459平方米，投入建设资金 546万元，共

设置 64 张养老床位。中心养老院 2区楼高五层，带电梯，建筑面积 2190平方

米，主体工程建设资金为 535万元，共设置 88张床位。配备办公用房、养老用

房、生活服务用房、医疗用房、户外活动场地及活动设施。 

2.福利中心养老院红毛分院位于红毛镇海榆中线 158 公里处，建成于 2008

年，总建筑面积 853平方米，先后投入建设资金 100万元，共设置 60张养老床

位。配备办公用房、养老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医疗用房、户外活动场地及活

动设施。 

3.福利中心养老院湾岭分院位于湾岭镇乌石村委会山尾村路口入 100米，

建成于 2017年，总建筑面积 1314平方米，投入建设资金 618万元，共设置 36

张床位，配备办公用房、养老用房、生活服务用房、医疗用房、娱乐用房、健

身房、户外活动场地及活动设施。 

（二）日间照料中心 



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位于湾岭镇乌石村委会山尾村路口入 100米，目前已

竣工； 

营根镇和黎母山镇日间照料中心尚在建设中。 

三所日间照料中心旨在为辖区内 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休息、娱乐、助餐和

医护等服务，是医养结合的综合服务中心。 

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建设内容为 1栋地上 3层框架结构,总建筑面积约

936平方米，可利用房间 16间，设有接待和休息大厅；长者饭堂、老爸茶坊、

书画室、棋牌室等休闲场所；护士站、日托休息室、配药室、助浴室、健康评

估室、中医理疗室等医养结合场所；多功能娱乐厅、长者学堂、阅览室、茶艺

培训师、长者上网区等老人学习和交流场所。开展助餐、助浴、助医、助洁、

助急、助行、助购、助乐、助聊、助学等十助服务，及时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

生活照料、医疗保健、紧急扶助、信息咨询、心理慰藉等服务。 

三、总体服务要求 

本需求所称托管是指由政府按照养老机构建设标准出资兴建后，通过承包

方式，引进具有资质的企业或社会组织进行托管，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

料服务。实施托管后，养老院所有权归县民政局所有。按照《海南省养老机构

公建民营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要求，由县民政局与托管运营方签订合同，

明确合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托管运营方必须优先满足所有权方辖区内特困供

养对象入住需求，同时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县民政局作为业务主管部

门，对养老机构和日间照料中心进行管理、监督和检查。 

1、托管运营方应严格执行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和《养老机构服务

质量基本规范》（GB/T 35796—2017）的有关规定。 

2、托管养老机构应结合实际，在养老院所在乡镇辖区内的特困供养人员，

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出具证明后必须做到无条件接收并优先供养。对特困供养对

象，托管运营方应保证将财政拨付的供养经费、补贴经费落实到这些对象中，

实行专账管理，不得挪用，不得向政府保障的特困供养对象收取任何其他费

用；对社会老人的收费标准，由托管运营方依据协议等合理确定，民政部门会

同价格部门进行必要监管。 



3、做好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的合理规划和使用管理，依托琼中县福利中心

养老院湾岭分院，为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综合服务，使周边老人可以享有在日

间照料中心休息、娱乐、学习、用餐、洗浴和就医等照护服务。 

4、每年县民政局联合相关部门对托管机构的管理、收费标准、工作人员待

遇、养老服务质量、公众评议等内容开展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责令其整改；

整改仍不合格的，解除合同。 

四、具体要求     

1.资产管理。托管运营方在合同期内负责日常耗损性设施、设备的维护和

修缮，不得擅自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不得以国有资产进行抵押、融

资、贷款等。 

2.日常管理。托管运营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人身财产安全、消

防安全、卫生、食品安全、财务、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制定服务标准和工作

流程，并予以公开。运营方需遵守《劳动法》的相关规定，配备与服务和运营

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并定期组织工作人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安全管理教育和

业务技能培训。从事医疗、康复等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应持有关部门颁发的

专业技术等级证书上岗；养老护理人员应当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经考核合格后

持证上岗。托管运营方应当及时向县民政局报告重大情况。保证无条件接收政

府确认的五保供养对象、保证入住老人得到优质的服务、保证养老院正常运

转。签订合同后，托管运营方应及时向县民政局提交每一年度的工作报告。年

度工作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范围、服务对象、服务质量、运营管理、经营收支等

有关情况。县民政局负责开展年审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对机构的管理、经

费投入、收费标准、工作人员待遇、养老服务质量、公众评议等内容开展考

核。 

3.运营维护。县民政局在养老院交由托管运营方运营前，保证基础设施的

完整，以减轻托管运营方的负担。托管运营方运营期间，为保证基本养老服务

所需的大宗维修所需经费，由托管运营方事前提出申请，经县民政局同意后方

可实施，经县民政局与相关部门审核后，可给予相应的专项建设资金补助。 

4.服务管理。托管运营方应严格按照《养老机构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

行。托管运营方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应当与接受服务的老年人或其代理人签订



服务协议。服务协议应当包括：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收费支付方

式，服务期限、服务地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变更、解除和终止的条

件，违约责任，意外伤害责任认定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和事项。托管运营方

应按照社会救助政策规定，为入住的特困供养人员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日常护

理、疾病治疗及办理丧葬事宜;定期对老年人活动场所和物品进行消毒和清洗；

提供的饮食应当符合卫生要求，有利于老年人营养均衡。 

5.消防安全管理。托管运营方必须依法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健全消防

安全管理制度，实行消防工作责任制，配置和维护消防设施、器材，开展日常

防火检查，定期组织灭火和应急疏散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发生后，托管运营方应当立即启动应急处理程序，根据突发事件应对

管理职责分工向有关部门报告，并将应急处理结果报告县民政局。 

6.食品安全管理。托管运营方必须依法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定并执

行本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制订并实施年度自查和巡查工作计划；定期组织

开展本单位食品安全自查和管理，并做好记录；对违反法律规定和不符合卫生

要求的行为进行批评、制止，情况严重者应及时向单位领导汇报，并提出处理

意见。食堂从业人员应坚持一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上岗前必须先体检合格，做

到持证上岗；定期开展知识培训和内部考核；定期组织开展场所内外环境卫生

清洁和消毒，组织检查场所条件、设施设备的维护保养；主动接受食药监管部

门的培训考核，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发现食品状况有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潜在风险的，建议单位领导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并及时向食药监部门

报告。 

五、托管运营成本及支付方式 

1.3 家养老院。结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实际，根据《关于印发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公办养老机构资源整合优化工作方案的通知》有关规定，县民政局

作为采购方，将 3家养老院项目按照政府购买服务招标托管运营方，原有的运

营成本预算主要包含：管理人员、护理人员以及保安的工资费用；工作经费；

伙食费用。另外托管运营方需政府补贴的资金包含：依据《海南省民政厅 海南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农村敬老院管理办法>的通知》（琼民发〔2013〕15

号）第十四条规定，根据养老机构供养服务人数，按照管理服务人员与服务对



象比例不低于 1:10 的配备，对失能、半失能按照管理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比例

不低于 1:3、1:6 来配备工作人员，其服务费用、工作经费由政府补贴，在此基

础上额外增加的人员由托管运营方承担费用。 

2.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第一年，设施设备由政府投入；第二年起，给托

管运营方补贴运营成本一次性给予工作经费 6万元。另外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形式，聘用两名工作人员负责日间照料中心的管理。 

3.3 家养老院运营成本费用为 2806060 元，湾岭镇日间照料中心运营成本

费用为 515962 元，项目服务总费用为 3322022元。资金支付方式依据合同协议

确定，成交后，根据供应商的实际合同履行时间据实结算。 

六、其他要求 

1、在合同有效期限内，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本合同规定

之条款的，视为违约。违约方因违约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违约赔偿责

任。   

2、一方违约，守约方应将违约情况书面通知违约方。 

3、因托管运营方管理不善或失误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给县民政局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的，县民政局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托管运营方赔偿因此产生的经济损

失。 

4、托管运营方未经申请并获得县民政局同意而单方退出养老机构运营的，

造成资产转移、流失、损坏等情况，托管运营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5、托管运营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民政部《养老机构管理办法》规定

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6、托管运营方若出现以下禁止行为，随即合同失效，县民政局收回运营

权，并确定扣除风险保证金数额。禁止行为包括:携款跑路、虐待老人、财务造

假。 

7、托管运营方出现以下禁止行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构在综合评分时扣除

相应分值，责令整改，县民政局确定扣除风险保证金数额。禁止行为包括:关联

交易、虚报补贴床位、虚报运营成本、虚报采集数据、瞒报供应商合同等。托

管运营方拒不整改或再次出现以上行为，随即合同失效，县民政局收回琼中县

3家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的运营权。 



8、依据合同规定解除合同时，托管运营方和县民政局任何一方应在合同终

止 90日前向对方提交终止合同书面报告，托管运营方必须无条件将琼中县 3家

养老院和日间照料中心的资产移交给县民政局，并按照平稳过渡的措施方案妥

善安置入住老人，经托管运营方和县民政局双方确认无异议后 30天内在县民政

局的监管下与新的运营机构办理移交手续并完成撤离。 

七、综合说明 

1、供应商必须响应磋商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技术规格与要求。如果对其中某

些条款不响应时，应在响应文件中逐条列出。 

2、凡涉及磋商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采购代理机构在中国政府采购

网发布的公告为准。 

 


